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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3_80_8A_c43_68966.htm 第六章 收入、费用和利润 [基本要

求] （一）掌握收入的确认与计量； （二）掌握销售商品收

入和提供劳务收入的核算； （三）掌握生产成本和期间费用

的核算； （四）掌握利润的构成内容； （五）掌握其他业务

收入和其他业务支出的核算； （六）掌握营业外收入和营业

外支出的核算； （七）掌握所得税核算的应付税款法； （八

）掌握结转本年利润的会计处理； （九）熟悉收入的定义、

特点和分类； （十）熟悉费用的定义、特点和分类； （十一

）熟悉所得税的计算； （十二）熟悉结转本年利润的方法； 

（十三）了解补贴收入的核算。 [考试内容] 第一节 收 入 一

、收入的概念、特点和分类 （一） 收入的概念 收入是指企业

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及让渡资产使用权等日常活动中所形

成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收入不包括为第三方或客户代收的

款项。 （二）收入的特点 1．收入从企业的日常活动中产生

，而不是从偶发的交易或事项中产生。 2．收入表现为企业

资产的增加或负债的减少。 3．收入能引起企业所有者权益

的增加。 4．收入只包括本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入，不包括为

第三方或客户代收的款项。 （三）收入的分类 1．收入按性

质不同，分为销售商品的收入、提供劳务的收入和让渡资产

使用权的收入。 2．收入按企业经营业务的主次不同，分为

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二、销售商品收入的核算 （

一）销售商品收入的确认与计量 1．销售商品收入的确认 企

业销售商品时，只有同时符合以下4个条件，才能确认收入：



（1）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 （2）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

，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控制； （3）与交易相关的经

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 （4）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

计量。 2．销售商品收入的计量 销售商品收入的金额应根据

企业与购货方签订的合同或协议金额确定。无合同或协议的

，销售商品收入的金额应根据购销双方都能同意或接受的价

格确定，但不包括企业为第三方或客户代收的款项。 企业在

确定销售商品收入的金额时，不应考虑预计可能发生的现金

折扣、销售折让。销售商品收入的金额应是扣除商业折扣后

的净额。 （二）销售商品收入的会计处理 企业应设置"主营

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等科目，核算企业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等日常活动中的主要业务交易所取得的收入以及所发

生的相关成本。为了单独反映已经发出但尚未确认销售收入

的商品成本，企业应增设"发出商品"、"委托代销商品"和"分

期收款发出商品"等科目进行核算。"发出商品"、"委托代销商

品"和"分期收款发出商品"等科目的期末余额应并入资产负债

表"存货"项目反映。 1．自销业务 （1）一般销售商品业务的

会计处理 在进行销售商品的会计处理时，首先要考虑销售商

品收入是否符合收入确认条件。符合所规定的4个确认条件的

，企业应及时确认收入，并结转相关销售成本。不符合销售

收入确认的4个条件中的任何一条，均不应确认收入。 企业

在销售收入确认之后发生的销售折让，应在实际发生时冲减

发生当期的收入，发生销售折让时，如按规定允许扣减当期

销项税额的，应同时用红字冲减"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科目

的"销项税金"专栏。如果发生销售折扣时，企业尚未确认销



售商品收入，则应直接按扣除折让后的金额确认销售商品收

入。 企业确认收入后，发生销售退回的，不论是当年销售的

，还是以前年度销售的，一般均应冲减退回当月的销售收入

，同时冲减退回当月的销售成本；企业发生销售退回时，如

按规定允许扣减当期销项税额的，应同时用红字冲减"应交税

金应交增值税科目的"销项税额"专栏。 （2）分期收款销售的

会计处理 分期收款销售指商品已经交付，货款分期收回的一

种销售方式。分期收款销售方式下，企业应按照合同约定的

收款日期分期确认销售收入。 采用分期收款销售方式的企业

，应设置"分期收款发出商品"科目，核算已经发出但尚未结

转的商品成本。 2．代销业务 代销是指委托方和受托方签订

协议，委托方将商品交付给受托方，受托方代委托方销售商

品，委托方按协议价收取所代销的货款。 （1）视同买断的

代销方式。在这种代销方式下，代销商品的实际售价可由受

托方自定，实际售价与协议价之间的差额归受托方所有。委

托方在交付商品时不确认收入，受托方也不作购进商品处理

。受托方将商品销售后，应按实际售价确认为销售收入，并

向委托方开具代销清单。委托方收到代销清单时，再确认本

企业的销售收入。 （2）收取手续费的代销方式。在这种代

销方式下，受托方通常按照委托方规定的价格销售，不得自

行改变售价，但受托方要根据所代销的商品数量向委托方收

取一定的手续费。对受托方来讲，收取的手续费实际上是一

种劳务收入。委托方应在收到受托方交付的商品代销清单时

确认销售商品收入；受托方则在商品销售后按应收取的手续

费确认收入。对于受托方收取的代销手续费，委托方应计入

营业费用。 三、提供劳务收入的核算 （一）提供劳务收入的



确认与计量 企业应根据劳务完成时间的不同，分别下列情况

确认劳务收入： 1．对于一次就能完成的劳务，或在同一会

计期间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应在劳务完成时确认收入，确

认的金额为合同或协议总金额，确认原则可参照销售商品收

入的确认原则。 2．如劳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期

间，且在期末能对该项劳务交易的结果作出可靠估计的，应

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完工百分比法是指按照劳务的完

成程度确认收入和费用的方法。当以下条件均能满足时，劳

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地估计： （1）劳务总收入和总成本

能够可靠地计量； （2）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

业； （3）劳务的完成程度能够可靠地确定。 3．如劳务的开

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期间，且在期末不能对该项劳务交

易的结果作出可靠估计的，应按已经发生并预计能得到补偿

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成本；如预计

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只能部分地得到补偿的，应按能够得到

补偿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收入，并按已经发生劳务成本结转

成本，确认的收入金额小于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的差额，确

认为当期损失；如预计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全部不能得到补

偿，则不应确认收入，但应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确认为当

期费用。 提供一项劳务取得的总收入，一般按照企业与接受

劳务方签订的合同或协议的金额确定。如有现金折扣，应在

实际发生时计入财务费用。 （二）提供劳务收入的会计处理

1．劳务完成时确认收入的会计处理 对于一次就能完成的劳

务，企业应在提供劳务完成时按所确定的收入金额，记入"主

营业务收入"科目；对于发生的有关支出，记入"主营业务成

本"科目。 对于持续一段时间但在同一会计期间内开始并完成



的劳务，企业应在提供劳务完成时确认收入；有关支出确认

为费用之前，企业可增设"劳务成本"科目予以归集，待确认

为费用时，再由"劳务成本"科目转入"主营业务成本"科目。 2

．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的会计处理 对于不能在同一会计

期间内完成、但在期末能对交易的结果作出可靠估计的劳务

，应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及相关的费用。完工百分比法

下，劳务收入和相关的费用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本期确认的

收入=劳务总收入×本期末止劳务的完成程度-以前各期已确

认的收入 本期确认的费用=劳务总成本×本期末止劳务的完

成程度- 以前各期已确认的费用 企业应根据所提供劳务的特

点，选择确定劳务完成程度的方法，包括通过对已经完成的

工作或工程的测量确定完成程度，或按照已经提供的劳务量

（如已完成的工作时间）占应提供劳务总量（如完成此项劳

务所需的总的工作时间）的百分比确定完成程度，或按已经

发生的成本占估计总成本的百分比确定完成程度。 四、让渡

资产使用权所取得收入的核算 企业让渡现金使用权而收取的

利息收入（不含债券利息收入）和让渡无形资产使用权而收

取的使用费收入应按下列确认原则进行确认： 1．与交易相

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 2．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

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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